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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1               证券简称：烯碳新材             公告编号：2016－012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于 2016 年 4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发

出通知。应到会董事 8 人，实际到会董事 8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以 8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证监会递交申请中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审核的议案》。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进行发行股

份的方式购买山东晨阳新型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受理，并于 2016 年 1 月 19 日取

得证监会的书面反馈意见，由于反馈意见所涉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落实，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4 日向证监会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延期申请。按照

证监会审核要求以及我司重组工作进展情况，计划不晚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之回复等相关文件。 

2016 年 4 月 7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原聘任的 2015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提出不

再承接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委托，公司拟聘请北京中证天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公司 2015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更换事宜尚需通过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标的公司和上市公司需

要更新最新一期财务数据，且公司改聘审计机构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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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新聘任审计机构需要对本次重组事项进行复核并发表核查意见。

因此，上市公司审计机构变更导致烯碳新材不能按照原计划在 2016 年 4

月 18 日前申报反馈意见回复材料，且导致烯碳新材本次重组事宜存在

不确定性。 

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中止审核本

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申请。待公司 2015 年年审

机构确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事项进行复核并发表核查意见

后，公司将依据相关法规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恢复审查申请。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持续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上述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银基烯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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